
 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11月營業衛生相關法規違規裁處確定案件一覽表 

 

項次 日期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罰則註記 

1 112/11/07 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萬華區萬華運動中心（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6之1號）兒童泳池委託經營廠商「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-萬華運動中心分公司」之負責

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18日抽驗泳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930047-1水中大腸桿菌群為24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-萬華運動中心分公

司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 112/11/07 

受處分人係臺北市萬華區萬華運動中心（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6之1號）spa浴池委託經營廠商「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-萬華運動中心分公司」之負責

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18日抽驗spa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0930047-3和20230930047-4水中大腸桿菌群為52 CFU/100mL及14 CFU/100mL，

與規定不符。 

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

公司-萬華運動中心分公

司 
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3 112/11/10 
受處分人係皇池溫泉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皇池2館，臺北市北投區紗帽路40之6號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本局於112年10月3日抽驗，案件編

號20231003004-2，檢驗結果水中總菌落數大於1,000 CFU/mL及大腸桿菌群大於200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
皇池溫泉大飯店股份有

限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 

4 112/11/10 
受處分人係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-信義分公司(市招：台北寒舍艾美酒店；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8號）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

年10月19日抽驗spa熱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1001008-3和20231001008-4水中大腸桿菌群為34 CFU/100mL及66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

有限公司-信義分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5 112/11/10 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北松仁分公司（市招：World Gym健身俱樂部松仁店；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77號）女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

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19日抽驗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1001006-1之水中大腸桿菌群為27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台北松仁分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6 112/11/13 
受處分人係時代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(市招：W Hotel；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0號）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19日抽驗女常

溫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1001010-3和20231001010-4水中大腸桿菌群為8 CFU/100mL及10 CFU/100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時代國際飯店股份有限

公司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7 112/11/13 
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光復分公司（市招：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光復店；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30號B1）女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

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7月6日及112年8月24日抽驗女浴池水，檢驗結果皆不符規定，並於112年8月8日及112年10月4日分別以北市衛疾字第1123046175號裁處

書及北市衛疾字第1123046521號裁處書，處罰鍰新臺幣2,000元及5,000元在案。本局續於112年10月19日至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光復分公司（臺北市大

安區忠孝東路4段330號B1）女浴池水複驗，20231001003-1和20231001003-2水中大腸桿菌群皆大於200 CFU/100mL，抽驗結果仍與本局103年3月14日北市衛疾

字第10330841900號公告之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光復分公司 
8,000 

1.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. 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

第3點第13項 

8 112/11/16 
受處分人係老爺榮康股份有限公司（市招：北投老爺酒店；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號）浴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31日抽驗浴池水，

抽驗單編號20231031004-1和20231031004-2水中總菌落數皆大於1,000 CFU/mL，且水中大腸桿菌群分別為14 CFU/100mL及26 CFU/100mL，皆與規定不符。 
老爺榮康股份有限公司 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9 112/11/16 
受處分人係雀客藏居台北陽明山分公司（市招：雀客藏居陽明山溫泉飯店；臺北市士林區格致路237號）泳池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游泳業，經本局於112年10月

26日抽測泳池水之自由有效餘氯量，檢測結果未檢出，與規定不符，予以限期改善。本局另於112年11月7日複測，檢測結果為1.34 ppm，仍與規定不符。 

雀客藏居台北陽明山分

公司 
4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4款 

10 112/11/16 
受處分人係北投公園露天溫泉浴池（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6號）委託經營廠商「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北投營業所」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112

年10月19日抽驗浴池水，抽驗單編號20231019005-1水中總菌落數大於1,000 CFU/mL，與規定不符。 

運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北投營業所 
2,000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11 112/11/22 

受處分人係禾園溫泉餐廳(市招：湯瀨溫泉，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300巷1號)之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(溫泉)業，本局前於112年9月13日至貴公司抽驗溫泉水，抽

驗結果不符規定，經本局112年10月11日北市衛疾字第1123046528號裁處書裁罰在案，並於112年10月16日郵寄送達。本局於112年11月2日複驗溫泉水，案件編

號20231102002-1檢驗結果水中大腸桿菌群為30 CFU/100mL，仍與規定不符。 

禾園溫泉餐廳 5,000 

1.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. 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

第3點第13項 

12 112/11/24 

受處分人係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松隆分公司（市招：World Gym健身俱樂部松隆店；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25號）負責人，實際經營浴室業，經本局於

112年9月26日抽驗女浴池水，檢驗結果不符規定，於112年10月18日以北市衛疾字第1123046579號裁處書處以罰鍰新臺幣2,000元整在案，並於112年10月24日送

達。本局又於112年11月2日至World Gym健身俱樂部松隆店複驗女浴池水，抽驗單號20231101002-1和20231101002-2水中大腸桿菌群皆大於200 CFU/100mL，與

規定不符。 

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

限公司松隆分公司 
5,000 

1. 臺北巿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 

2. 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

第3點第13項 

 


